
 

有關『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劵試驗計劃』的意見 
(2012 年 4 月 27 日) 

 
本會歡迎及期望政府儘快落實推行『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劵試驗計劃』，就有關

計劃，本會提出以下意見供政府當局考慮： 

 

1. 本會支持政府推行計劃，將選擇權交予服務使用者，讓長者可以根據自己

的需要，靈活地選擇各項社區照顧服務。 

 

2. 本會亦贊同政府推行服務劵時，引入共同付款比率及經濟審查機制，落實

扶貧委員會提出共同責任和集中公共資源協助最有需要長者的原則。 

 

3. 服務劵計劃是一項錢跟人走的資助模式，關鍵在於市場上是否有足夠具質

素的服務單位可供選擇，政府於推行有關計劃時，除建立服務監察機制外

應善用市場機制，避免推行計劃時產生高昂的行政費用。 

 

4. 鑑於長者會因應不同階段的健康需要，靈活地轉換多元化的社區照顧服

務，本會建議政府考慮服務劵除了可使用在日間照顧和家居照顧服務外，

亦可讓長者(如有需要)有限度地使用院舍暫託照顧服務，體現以人為本的

精神。 

 

5. 本會對於試驗計劃的第一階段，只邀請非政府機構和非牟利機構參與，將

私營機構排除於試驗計劃外的做法持反對意見，政府推行『長者社區照顧

服務劵試驗計劃』是一項關乎社會福利政策長遠制定的試驗計劃。政策應

由不同持份者參與才能更全面體現政策的完整性，政策目的是將社會有限

的資源用在最有需要的長者身上，最終落實共同承擔責任。如何確保計劃

推行時有足夠的供應量讓長者可作選擇？如計劃推行時市場上的服務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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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不足且單一性，試問計劃又如何取得成功？從推行的時間及相關安排

上，反映政府並非有意積極推動長者社區照顧服務的蓬勃發展。 

 

6. 本會建議政府在制定社區照顧服務劵試驗計劃的具體細節方面，需與業界

充份地溝通，包括非政府機構和私營機構的服務提供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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